
揭穿天安门自焚栽赃案 

──请您自己检验 

请您自己检验“天安门自焚”的真伪: 

   第一，我们想想，自焚发生后警察在一分钟内赶到现场灭火，每个自焚

者身边 3-4 个警察人手一个灭火器，难道警察会背着 20 来个灭火器巡逻

吗？ 

   第二，汽油火的温度很高(410 度以上)，王进东耳朵没烧坏，头发没烧

焦，头皮没烧伤，还能喊口号。谁不知道叫开水烫一下还要起泡，疼痛难

忍，王进东腿上放着的雪碧瓶居然没有烧坏。你可以用汽油烧一烧看看这

塑料瓶能耐几秒钟？本人是试过了，5秒钟瓶子开始变软，7秒钟收缩、变形，10 秒钟缩成一小疙瘩

并燃烧。 

   第三，老大妈刘褒荣说她为了快些焚烧升天，先喝了半雪碧瓶的汽油，人体平均每千克 7.5 克汽

油就能导致死亡，这位大妈喝的汽油足以令她反复死好几次了，却连一点中毒的症状都没有，这里面

到底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？ 

第四，大面积烧伤的病人，他的创伤面要尽量地暴露，避免化脓感染，而电视上的自焚者却全身

包裹严密，是不让老百姓看不到“伤口”，还是怕老百姓看到“伤口”呢？ 

第五，医生说孩子呼吸道严重烧伤，做了气管插手术，可是孩子居然在术后就清脆地说话和表演

儿歌，割开的喉咙会唱歌,这是为什么？ 
 

              

“公安部事先有通知”---自曝“自焚”真相 
2001 年 9 月 22 日，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

长在洗脑班上对法轮功学员透露，“天安门自焚”

事件发生前两天他们已接到公安部通知称“天安

门广场将有重大事件发生”。  

2001 年 9 月中旬，辽宁省东港市公安局、政

法委、610 办公室不法人员把数名法轮功学员抓

进洗脑班，强迫他们放弃信仰。在洗脑班上，一

位法轮功学员多次对政法委科长赵云龙讲法轮功

真相，告诉他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是假的，是栽

赃陷害法轮功。赵云龙避而不答。  

9 月 22 日上午 11 点，法轮功学员又一次对赵讲

述“天安门自焚”事件的真相，告诉他不要听信

江氏集团的谎言。赵云龙接过话说：“‘自焚’这

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。这件事发生在 1月 23 日，

也就是正常过年的腊月 30 日下午 1 点钟发生的

事，我们在 1月 21 日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，说

1月23日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。”

法轮功学员说：“他们怎么就知道要发生这件事？

这不是事先策划好了的，又是什么呢？”赵云龙

知道自己说走了嘴。 

致吉林省农安县高家店镇党委书记李迅的一封信 
         --- 马国森一家的遭遇 

农安县高家店镇党委书记李迅：  

近日，获悉你在高家店镇与

当地派出所连手制造了一起冤

案，将一位修真、善、忍的中学

历史教师马国森从单位抓到镇政

府，逼其写“五书”,马国森抵制

无理迫害，找机会离开了，你恼

羞成怒，将其正在家洗衣服的妻

子张风云(法轮功学员) 强行带走，

声称不找到马国森就不放人。一

小时后你又急不可待的让派出所

将张风云押至县拘留所，并以莫

须有的罪名，说：有人检举他们

家有法轮功传单，你整理材料上

报县公安局政保科，以此为据判

张风云劳教一年。张风云于 11 月

13 日被送长春黑嘴子劳教所。  

就这样你利用手中的权力，顷

刻间，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砸的

支离破碎，扔下八旬老人和年仅

八岁的孩子。这一老一少的处境

令人痛心哪……。难道这就是你

当书记的“工作职责”？老百姓

的父母官吗？古人云：为官一任，

造福一方。扪心自问，你为老百

姓做了些什么有益的事？  

自比一下，当你与家人团聚、

享受天伦之乐时，你可曾想被你

害的马国森的一家，他八十多岁

的父亲盼子归来、八岁的孩童喊

爹叫娘撕心裂肺的叫声吗？这一

老一小相拥而泣的凄境，是否唤

醒你被埋没的良知？你寝食能安

吗？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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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太太的醒悟 

吉林省农安县有一位 81 岁

老太太，了解了“法轮大法

好！”的真象材料中所谈的情况

后，恍然大悟。说她小时候，婶

子指着她们一帮小姑娘说：“你

们将来都能赶上真佛下世度人，

可别错过机会，那时不信道也别

谤道。”她接着说，现在可真是

时候了，我可得听李老师的，我

都八十多了，能听到老师的法轮

大法真幸运。这位老人带领老

伴、儿子儿媳走上了修炼道路。

谁是杀害刘成军的凶手？ 
【明慧网 2004 年 2 月 5 日】我的表弟（非修炼人）回农安老家

过春节，回来时告诉我，说他在农安的同学（县公安局国保大队的警

察）请他吃了一顿饭。酒过三巡，提起刘成军之死的事时，警察先是

一愣，稳稳神后摇晃着站了起来，拍着胸说：“我们科（即农安县公

安局国保大队，过去叫政保科）已经告诉他们老刘家了，你们家要告，

也不能告我们，是吉林监狱整死的，要告也只能告吉林监狱。”  

我对表弟说：“我从网上看到吉林监狱拿着刘成军保外就医材料

到农安公安部门签字，农安怕担责任没给签，使保外就医落空。一个

月后，刘成军死在长春中日友好医院。刘成军死时七窍流血。你分析

一下，谁是杀人凶手？”他不加思索地说：“狗咬狗，一嘴毛。”我

说：“对！是江××豢养的一群狗，已经开始狗咬狗了。”  

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、高家店派出所勒索钱财 
    1, 高家店法轮功学员薛桂珍、陈晓华、郑耀敏三

人依法在 1999 年 10 月进京上访，被农安县公安局政

保科刘尚宽分别诈取三人各 1500 元，家人交钱后，才

放人。  

2, 高家店镇法轮功学员田桂荣、曲凤霞在 2001

年 4 月末进京上访，后被农安县政保科强行押到农安

县拘留所，后来家人托人各自花了一万多元，公安局

才放人。 

    3, 2003 年 7 月，小城子王守业的父亲在被非法

拘留期间，被政保科于洪权等恶人勒索 1 万多元才放

人。  

    4, 高家店镇法轮功学员崔佑云等 3 人被派出所

所长吕大鹏及张颜学、刘振华和临时工张忠阳在 2001

年末被绑架到看守所，后被公安局刘尚宽等勒索 8000

元，才放人，另两名大法弟子分别被勒索 3000 元和

5000 元。  

    5, 2002 年高家店镇派出所吕大鹏、张颜学、刘

振华等恶徒绑架法轮功学员杨凤英到派出所勒索

1500 元。  

6, 在 2003年 11 月，法轮功学员张凤云被非法拘

留期间，农安县拘留所所长李树明勒索家人 300 元钱，

没开收据。另外，李树明还勒索小城子乡法轮功学员

王宗莹 70 元，也没开收据。  

7, 在 2000 年正月十五，法轮功学员韩希祥，才

永刚被高家店镇派出所所长于富洲及吕大鹏、苏颖超、

林 XX 等恶人绑架到农安县公安局拘留所，后家人被勒

索各自 1000 多元，刘尚宽才把人放了。  

    8, 在 2000年 10月农安县法轮功学员张国珍、吴

思、张秀香进京上访，被带回非法拘留期间，公安局

高尚宽等人到农安县炼油厂勒索她们三人各 2000 元，

因当时单位没有钱，是单位姜成安借钱给的。  

    9, 2002年 11月 4日（“十六大”前夕）下半夜

0 点 30分，农安县公安局政保科恶警闯入法轮功学员

兰采凤家中将其绑架到刑警大队，徐少斌等恶警把她

衣服脱下、眼睛蒙上进行迫害，骂大法师父、坐老虎

凳、上大挂、用鞋打脸等，没得到任何借口的情况下，

勒索了家人 3500 元（徐个人得了 500 元），才放人。  
 

 

直接参与迫害的恶人名单: 
农安县公安局: 刘尚宽(调研室)  

公安局政保科: 于洪权（科长）、徐少（音）斌 

农安县拘留所所长: 李树明 

高家店镇派出所: 于富洲(所长)、吕大鹏、张颜学、

刘振华、苏颖超 

 

“这人肯定是炼法轮功的，其他人肯定敲你一棒子” 
正月初八（2004 年元月 29 日）早上七点过钟，法轮功学员张琴送儿子上车后，在回来的路上被

一辆摩托车撞出了四、五米远后摔倒在地上，立即围上很多人。有人抓住肇事司机和骑车人。骑车人

说：“老人家我送你去医院。”  

“不用，不用，你走吧。”张琴说道。“那我送你回家吧！”张琴赶紧说：“你也不要送我回家，

你赶快走吧。”围观人说：“这人肯定是炼法轮功的，其他人肯定敲你一棒子。”有人叫骑车人把身

上钱拿出来给她。大法学员张琴说：“我不会要你的钱，我要你的钱，我就对不起我的师父。”围观

的人掉了眼泪：“这么好的人，还迫害人家。”就这样围观人拦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回家，司机看到这

个情况感动了说不收钱，拦车人还是把钱扔到车里。 


